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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贵州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提出。 

本标准由贵州省磷化工标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贵州武联肥业有限公司、贵州省贵福生态肥业有限公司、贵州科泰金福肥业有限

公司、贵州万盛有机肥料厂、遵义大兴复肥有限责任公司、赤水市幸福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贵州西洋

实业有限公司、贵州勤农运鑫农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循环经济产业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贵州开磷化肥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天宝丰原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遵义长丰肥业有

限公司、贵州世农肥业有限公司、贵州京鸣新型肥料开发有限公司、贵州迈丰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遵义农神肥业有限公司、贵州义龙万丰生态肥业有限公司、贵州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贵州省土壤肥

料总站、贵阳市土肥站、贵州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贵州省烟草公司贵阳市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泉、芶红英、伍昌维、吕军、李敬、田必文、何晓平、代文典、李淑模、 

陈开富、余欣黔、彭才华、张龙禹、张开富、陈富快、张兴禄、何真学、田树刚、江友峰、严红、 

李长新、邵青松、叶蔓莉、张慧、邓帆、陈莹、杨文、李丹、李天强、简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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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有机物肥料化循环利用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废弃有机物肥料化循环利用生产技术规程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生产工艺、生产

操作规程、产品质量要求和污染物控制。  

本标准适用于废弃有机物肥料化循环利用生产有机肥料的生产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7959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907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NY 525  有机肥料 

DB52/ 864  贵州省环境污染物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有机肥料 

主要来源于植物和（或）动物残体，经过发酵腐熟的含碳有机物料，其功能是改善土壤肥力、提供

植物营养，提高作物品质。 

3.2  

废弃有机物 

 用于生产有机肥料的畜禽粪（鸡粪、猪粪、牛粪、羊粪、兔粪等）或动（植）物残体（烟沫、油

枯、酒糟、药渣、秸秆、谷糠、菌渣、酱油渣、骨粉等）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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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获证 

有机肥料生产企业应具备在有效期内的《贵州省排污许可证》。 

4.2 装置规模 

新建、改扩建的有机肥料生产装置规模应≥10000 t/a（吨/年）。 

4.3 主要生产设施 

原料库≥1000 m
2
、发酵车间≥2000 m

2
、生产车间≥400 m

2
、成品库≥1000 m

2
。  

4.4 有机原料种类 

4.4.1 畜禽粪：鸡粪、猪粪、牛粪、兔粪、羊粪等。 

4.4.2 动（植）物残体：烟沫、油枯、酒糟、药渣、秸秆、谷糠、菌渣、骨粉、酱油渣等。 

4.5 主要生产设备 

配料计量设备、混合搅拌设备、翻堆设备、粉碎设备、筛分设备和计量包装等设备。  

5 生产工艺 

畜禽粪和（或）动（植）物残体添加生物菌剂经充分发酵腐熟，采用不同的生产工艺制成的有机肥

料产品。工艺流程见图1。 

 

 

图1 工艺流程图 

6 生产操作规程  

6.1 原材料要求 

6.1.1 有机原料：水份含量 40%～60%，有机质含量≥50%， C/N 比控制在 20：1～25:1。 

6.1.2 投料前应对有机原料进行筛选，不得含有机械杂质。 

6.2 配料计量工序 

6.2.1 混合料总养分(N+P2O5+k2O)≥6%（干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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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配料计量偏差≤1%。 

6.2.3 检查配料计量设备的运转状况。 

6.2.4 根据配料单准确计量各种有机原料，并做好相关计量记录。 

6.3 混合操作工序  

6.3.1 混合料水分 45%～65%。 

6.3.2 检查混合设备的运转状况。 

6.3.3 将计量准确的发酵菌和有机原料投入混合设备中，开启混合设备，充分搅拌混匀物料。 

6.4 发酵操作工序 

6.4.1 发酵方式 

6.4.1.1  平地堆积发酵：发酵周期 40 天～60 天，翻垛频率由堆体温度确定，当堆体温度达到 55 ℃以

上时，立即翻堆。 

6.4.1.2  槽式发酵: 发酵周期 40 天～60 天，翻垛频率由堆体温度确定，当堆体温度达到 55 ℃以上时，

立即翻堆。 

6.4.1.3  罐式发酵+平地堆积发酵（槽式发酵）： 罐式发酵时间 24 小时，发酵温度 80 ℃。发酵结束

后再采用平地堆积发酵或槽式发酵。 

6.4.2 操作要求   

6.4.2.1  平地堆积发酵:将混合均匀的有机原料堆成高约 1.5 m 的长垛（宽和长度可根据发酵车间和翻

堆设备实际情况而定）。发酵过程中如发现物料过干，应及时在翻堆时喷洒水分，当堆肥温度上升到

55 ℃，开始翻堆，翻堆应均匀彻底，将底层物料翻入堆中上部，确保物料完全腐熟。可在堆垛条底部

铺设通风管道，通风管道可以自然通风，也可以机械送风。   

6.4.2.2  槽式发酵:发酵槽为砖混结构，发酵槽高 1 m～1.5 m（宽和长度可根据发酵车间和翻堆设备实

际情况而定）。  

6.4.2.3  罐式发酵+平地堆积发酵（槽式发酵）：采用罐式发酵制得粗堆肥，再采用平地堆积发酵或槽

式发酵工序进一步腐熟。 

6.4.3 过程控制  

6.4.3.1  发酵过程中，应根据工艺要求准确记录发酵温度、发酵周期和物料翻堆频次。  

6.4.3.2  发酵初期（10 天）、中期（10 天～20 天）和结束前应监控 pH 变化，根据监控数据调节物料

酸碱度。 

6.4.3.3  发酵好的物料结束温度≤35 ℃，pH 控制在 5.5～8.0。 

6.4.3.4  发酵完整的堆肥呈深褐色或灰褐色，均匀、无恶臭，无机械杂质。 

6.5 脱水操作工序 

6.5.1 发酵物料水分≤30%。 

6.5.2 将物料摊晒到摊晒场，物料摊放厚度≤20 cm，每天翻晒 3～5 次，如水分≥30%增加翻晒次数。 

6.6 粉碎操作工序 

6.6.1 物料水分≤30%，物料颗粒≤3 mm。 

6.6.2 发酵好的物料水分小于 30%后可进行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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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先检查粉碎机运转及刀片、锣底和出料口磨损破坏情况。 

6.6.4 开启粉碎机电源后才能向粉碎机中投放物料，粉碎过程要时刻注意设备异常，如有异常现象立

即停机检查。 

6.7 筛分操作工序 

6.7.1 细度（≤3 mm）≥90% 。  

6.7.2 检查筛分机的运转状况。 

6.7.3 筛分机筛网规格满足孔径≤3 mm，对损坏的筛网应及时更换。 

6.7.4 物料由皮带输送机送至转动筛进行筛分，不符合要求的物料返回破碎工序重新粉碎。 

6.8 计量包装及标识要求 

6.8.1 计量设备应定期检定并运转正常。 

6.8.2 包装规格为 50.0 kg、40.0 kg、25.0 kg 或 10.0 kg，每袋净含量允许范围分别为（50±0.5） kg、

（40±0.4） kg、（25±0.25） kg、（10±0.1） kg，每批产品平均每袋净含量不得低于 50.0 kg、 

40.0 kg、25.0 kg、10.0 kg。 

6.8.3 包装袋采用覆膜编织袋或塑料编织袋衬聚乙烯内袋，应注明：产品名称、商标、有机质含量、

总养分含量、净含量、产品标准号、肥料登记证号、企业名称、联系电话及厂址。 

6.8.4 每批产品应附有质量证明书或产品合格证，其内容包括：企业名称、产品名称、批号、产品净

含量、有机质含量、总养分含量、生产日期和标准号。 

6.8.5 将准确计量的包装袋进行缝包操作，缝制好的包装袋不应出现跳线、断线、挂伤等二次缝包现

象。 

6.9 入库操作工序 

6.9.1 堆体高度≤2 m。 

6.9.2 每批产品入库前，应严格按照 NY 525 中 6.5 规定进行采样并送检。根据检验报告的结果，合格

产品贮存于成品库标注的“合格产品”区域，不合格的产品应贮存于标注“不合格产品”的区域，并对

不合格的产品按照不合格品处理控制程序进行处理。 

6.9.3 库存的产品应贮存于干燥、通风处，根据批次或生产日期分开堆放，并插上标识牌，定期进行

巡检 

7 产品质量要求 

产品质量应符合NY 525的规定。 

8 污染物控制 

生产过程中污染物控制应符合GB 16297、GB 8978、GB 12348、GB 9078、GB 14554、GB 12523、 

GB 18599、GB 7959、GB 18597、DB52/ 864的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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